
領血單 

備輸血醫囑 

選擇類型 

僅備血 

備血資訊作業流程 

非常緊急用血 

領血單 

收單5分鐘發血 

緊急用血 

領血單 

收單10分鐘發血 

醫囑作業 護理部作業(護理人員) 

ㄧ般輸血 
護囑確
認領血 

血庫執行 
備/輸血檢驗 

60分鐘發血 

跳轉 
檢驗確認畫面 

點選備血頁籤， 
列印備血檢體標籤後採檢 

不需採檢 

需採檢 

血庫收到
輸血申請 

醫學檢驗部作業 

護理人員自行到 
檢驗確認畫面 

點選備血頁籤， 
列印備血檢體標籤 

不需採檢 

需採檢 

護理人員自行到 
檢驗確認畫面 

點選備血頁籤， 
列印備血檢體標籤 

備血稽核 

備血稽核 

備血稽核 

血庫收到 
輸血申請 

手術備血 

大量用血 

護理人員自行到 
檢驗確認畫面 

點選備血頁籤， 
列印備血檢體

標籤 

備血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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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庫收到
輸血申請 

不需採檢(表示3天內有備血報告，補入醫囑即可) 

需採檢 

註:1.非常緊急用血可接受先領血，後續補備血檢體完成輸血前檢驗(血型、抗體篩檢、交叉試驗)。 

註:2.手術備血，以手術日期判斷是否仍在有效期限內(ex:手術日9/3，則稽核9/1、9/2、9/3是否有備血報告)，無報告則
需備血 

註:3. (非常)緊急用血、大量輸血:護佐備妥備血檢體(若須採檢)、領血單至血庫等候領血。 

一般輸血、手術備血:平日16:00前由血庫人員送血。 

血庫執行備
血檢驗 

血庫執行
輸血檢驗 

血庫執行
備血檢驗 

護囑確
認領血 

注意!!大量用血單次開立血品總量為LPR 12U、
FFP 12U、PH或LPP 1U，分3批次給血 

註1 

註2 

大量用血:啟動後
血庫立即給予起
始第1階段:LPR 

2U及起始第2階
段:LPR 4U、
FFP 6U血品； 

第3階段血品是
否領用交由臨床
醫師評估，若需
領用第3階段血
品，請致電到血
庫，第3階段: 

LPR 6U、FFP 

6U 、PH或LPP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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